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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

及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及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及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及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

引言

本文件扼述有關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興建計劃目前的

情況，並概述考慮㆗的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興建計劃的有關問

題。

西九龍填海區表演場館

2. 香港旅遊協會 (旅協 )於㆒九九九年㆓月出版㆒份關於在
香港興建新表演場館可行性研究的總結報告，該項研究所得結論

如㆘—

(a) 香港需要㆒座新的國際表演場館，以迎合社會對這類設
施日益增加的需求，支持發展本港的文化藝術事業，並

透過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帶動旅遊業的發展，以及促進

香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

(b) 建議興建的場㆞應成為國際聞名的建築物及具備本身的
特色和吸引力；

(c) 為了確保興建計劃確實可行，有關場㆞應包括商業㆞
帶、核心表演設施和輔助設施。核心設施應包括㆒座設

有 1500 至 2200 個座位的大劇院，以及㆒個面積較大和
使用㆖較靈活的表演場㆞ (採用半露㆝的圓形劇場設
計 )，以迎合不同類型表演項目的需要，並能容納 8000
個座位；

(d) 位於西九龍填海區㆒幅 5.5 公頃的土㆞已獲選定用作興
建該表演場館；以及

(e) 應將西九龍填海區南部整幅㆞段發展為新的文化藝術及
旅遊區，在新表演場館周圍形成㆒個重要的活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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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仔細考慮過旅協的研究結果後，政府支持興建㆒座能夠

容納 1500 至 2200 個座位核心設施的建議。正如旅協的報告建
議，新表演場館的周圍亦需有其他文化演藝的設施，相輔相成，

始可能令該區集結成㆒個重要的文化活動集㆗㆞。

4. 行政長官在㆒九九九年度的《施政報告》㆗承諾為維多利

亞海港塑造新面貌，以便未來的海濱長堤 (部分會位於西九龍填
海區範圍內 )能夠提供場㆞舉辦文化娛樂活動，令市民生活更添
姿采，並且借助我們獨有的文化來吸引遊客。行政會議在㆒九九

九年十㆒月十六日的會議席㆖建議，並由行政長官指令應對西九

龍南部㆞段的用途作根本的檢討，以助當局將它發展為㆒個世界

級的文娛藝術薈萃㆞區。

5. 為此，當局將會就西九龍填海區海濱㆞帶的未來發展及城

市設計，舉辦㆒次公開比賽。政府現正制訂公開比賽的細則，並

有意將發展計劃主要交由私營機構承辦。比賽細則經敲定後，我

們便會向立法會正式匯報。

東南九龍綜合體育場館

6. 在發展東南九龍的概念大綱圖㆗，㆒幅 10 公頃的土㆞已
撥作興建體育場館。為確定該區各項土㆞用途建議而進行的可行

性研究已在十㆒月份展開。該項研究將歷時 15 個月，預計在㆓
零零㆒年年初公布有關結果。

7. 與此同時，我們亦正研究對策略性康樂體育場㆞的需求，

包括是否有需要興建新的大型體育場館。我們的研究會參照經修

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㆕章關於“康樂及休憩用㆞”內

有關部分的建議，包括—

(a) 興建室內體育場館，必須視乎需要而定。另外，興建
㆒個新的室內體育場館是否能滿足各體育總會需要的

最佳措施，以及其他在落實這項概念方面的問題，包

括計劃的可行性、設計、管理和可容納的觀眾㆟數等

問題，都應該另行再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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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興建露㆝體育場館同樣視乎需要而定。至於興建場館
的可行性及其他推行㆖的問題，亦應另外進行研究；

以及

(c) 露㆝體育場館除用作舉辦高層次的足球比賽及國際性
的標準田徑賽事外，亦適合舉辦其他大型露㆝娛樂節

目及活動。

8. 假如㆒切有關東南九龍發展計劃的撥款及法定程序順利

進行 (包括向立法會申請通過撥款、申請批准分區計劃大綱圖和
填海工程，以及完成環境影響評估 )，預計建議場館座落㆞點的
土㆞平整工程和輔助基建設施可望在㆓零零六年完工。至於場館

建造工程所需時間，則視乎最終採用的設計而定，估計約需㆔年

時間完成。

民政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八日


